
新竹縣102年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第1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2年 9月 11日(星期三)上午10時

貳、會議地點:本府B棟6樓第一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邱縣長鏡淳（社會處林處長松代理）

肆、出（列）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並頒發聘書：略                      記錄：鄭振章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項

次

建議處理事項

(提案單位)
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建請本縣衛生局

醫政科評估診所

通報遲緩兒一事

納入督考機制與

獎勵辦法。(華光

智能發展中心)

請衛生局提供

辦理績優醫療

院所，由社會

處辦理表揚作

業。

衛生局

社會處

1. 衛生局已於 12 月 5

日提供各鄉鎮市衛生

所及相關醫療院所通

報個案數。

2. 擬製作感謝狀於本次

會議頒贈相關醫療院

所。

同意備查。

二 建議成立早療資

源服務中心，若

本縣已有相關單

位，請工作人員

報告服務內容及

資源運用狀況(蔡

委員延治)。

本案請社會處

針對早療資源

服務中心之服

務內容與資源

運用方案，進

行專案報告。

社會處 擬於本次會議報告「本縣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

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

心」之服務內容。

解除列管。

三 請本縣縣政府報

告101年度「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到宅服務」經費

預算編列情況，

讓本縣縣民了解

縣政府是否用心

推動偏遠、弱勢家

庭中的發展遲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華光智能發展

中心）。

請社會處婦幼

科針對業務遭

遇困難主動提

出協助、合作

之要求，另請

婦幼科參與業

務聯繫會報，

協助有關問題

之研商與解決。

社會處 社會處婦幼科於各次聯

繫會報（9/26、12/10）

皆出席與會，並不定時

以電話或 E-mail 聯繫以

研商相關事項之合作模式

解除列管。

四 目前新竹縣兒童

發展聯合評估中

請以不影響現

行東元醫院服

衛生局 1. 台大竹東醫院聯絡窗

口目前是精神科蘇柏

同意備查。



項

次

建議處理事項

(提案單位)
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心是否僅有東元

醫院辦理？建請

衛生局輔導本縣

醫療院所成立第

二家聯合評估中

心，俾利嘉惠本

縣鄉親(賴委員彥

廷)。

務運作前提，

由衛生局輔導

有意成立聯合

評估中心之台

大竹東醫院相

關資源之整備，

俾利依中央所

訂期程於 103

年參與服務。

文醫師，針對療育部

分會再進行評估。

2. 已拜託竹北東元醫院

及新竹馬偕醫院社工

師協助提供相關資源。

五 本年度起職能治

療師公會協助至

本縣後山地區進

行服務，許多民

眾向衛生所詢問

各種相關問題，

也請縣府相關單

位以公文通知或

其它方式聯絡衛

生所相關業務細

項以便承辦人解

答(衛生局)。

由社會處婦幼

科提供有關公

文 予 衛 生 局

(保健科)，再

請衛生局轉知

當地之衛生所。

社會處

衛生局

102年預定外展服務醫院

及場次：（以資源不重

疊為原則）

1. 東元醫院11場次

2. 台大新竹醫院 4場

3. 馬階新竹醫院2場

以上場次會在 102 年業

務說明請衛生所協助辦理

同意備查。

柒、業務報告

一、社會處：同意備查，請婦幼科研議修正下次會議業務報告內容。

二、教育處：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同意備查。

四、東元醫院：同意備查。

捌、專題報告：新竹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專題報告（報告單位：社會處

婦幼福利科）

決議：

一、另案請社會處婦幼科聯繫相關單位，討論 102年度早期療育預算規

劃，並蒐集其他縣市早期療育資源中心運作情形，作為本府統整相

關資源之參考，俾使資源有效利用。

二、教育處擬於102年暑假承辦「全國聽障育樂營」，請相關單位協助辦

理。

玖、討論提案

提案      1：持續辦理 102 年度山地鄉兒童篩檢、聯評計畫（提案人：張委員宇

群）。

說明：



一、101年度山地鄉兒童篩檢、聯評計畫已執行完畢，共計篩檢313位兒童，

發現 58位疑似遲緩兒童，最後確認 18位發展遲緩，通報率達 5.75%，

符合發生率4%~6%之間。

二、考量兒童發展為長期工作，每年皆有新生兒出生，維持專業服務甚為

重要。

決議：

一、本案請衛生局協助聯繫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與東元醫院是否願意協辦。

二、本案由社會處婦幼科另案簽辦。

提案      2：幼兒早期療育口語教學資源嚴重不足，聽損兒等弱勢族群每每舟車勞

頓，長途奔波外縣巿參加口語訓練課程。本會擬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合作在本縣籌設新竹縣聽語教學中心，以解決

弱勢族群早期學習口語課程學習之困擾（提案人：鄒委員玉婷）。

說明：

一、本縣口語教學資源嚴重不足，需要學習之幼兒人數不少，本會會員幼

童曾至東元醫院排隊預約，竟要等候一至二年不等，實有僧多粥少之

窘境。惟幼兒之黄金學習期為 0~6歲，許多來不及安排學習之幼童，

致學習被迫停滯，身心靈遭受到莫大損害，日後恐衍生社會問題，增

加社會資源的浪費。部分家長更是辛苦帶幼兒奔波外縣巿參加聽語教

學訓練課程。

二、本協會有一設備完善之聽語教室，硬體設備完善，與合作之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在全國聽語教學上更是箇中翹楚，有其

專業教學團隊派駐師資，齊力服務新竹縣聽語障之幼童。

三、為免減輕家長經濟能力之負擔，且增加新竹縣聽語障之幼童學習機會。

懇請  貴府同意讓上課之學員適用早期療育補助辦法申領補助。

四、為順利讓全縣聽語障之幼童受惠，請相關單位如:衛生局、社會處或承

辦新生兒聽力篩檢之醫療院所，通報本會以利傳遞課程活動訊息，辦

理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聽語教學，以解決本縣弱勢族群困擾。

決議：請社會處婦幼科另案研議可行方案。

拾、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換

提案      1：本縣原鄉部落位處山地交通不便區域，經執行聯合評估計畫確認為發

展遲緩之兒童無法就近至醫療院所取得療育服務，須仰賴到宅服務

之資源，而平地的發展遲緩兒童能至醫療院所進行療育並領取交通

療育補助費，建請重視山地鄉與平地之發展遲緩兒童能享有公平待

遇之療育服務（提案人：張委員宇群）。 

決議：請社會處婦幼科於102年 1月華光智能發展中心辦理「到宅服務個案需

求評估會議」時，併同討論原鄉地區發展遲緩兒童到宅服務需求，並於

縣款預算內持續辦理到宅服務；針對原鄉地區所需經費如有不足，則

由社會處洽請原住民族行政處另案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案申請

經費，俾利服務原鄉地區發展遲緩兒童。

提案      2：新竹縣市各大醫院的語言治療資源相當不足，發展遲緩兒童通常須等



待 1~2年才能取得服務，建請衛生局建構相關策略方案以吸引專業團

隊進駐本縣，俾使本縣發展遲緩兒童獲得適切之療育服務（提案人：

賴委員彥廷）（陳社工師瑩蓉代理）。

決議：請衛生局宣導轉知醫院有關語言治療之需求量，以鼓勵其徵聘專業人

力，並請衛生局函文建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研議將醫院聘請本案專業

人力納為評鑑項目之一。

拾壹、 散會：12時 00分


